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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重大项目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合同的签订及变更情况 

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冶金设计 

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院”）于 2015 年与江苏尼克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尼克尔”）就“年处理 300 万吨进口资源矿项目一期工程”签订了

相关设计、专利许可及 PC 合同，合同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8 月 2 日披露的《重

大资产出售、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（修订稿）中的第十

五节中的“八、重大销售合同情况”。  

2017 年，应项目业主方要求，江苏院、江苏尼克尔及及山东尼克尔新材料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尼克尔”）签订了《尼克尔项目三方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三方协议”），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，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披

露的《重大合同变更及项目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5）。 

二、项目进展情况 

江苏院于近日收到山东尼克尔的通知函。函件中表示，山东尼克尔由于项目

所需材料无法得到稳定供应保障、电力等配套条件无法达到技术经济分析时要求

的水平，决定终止山东尼克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高端新材料项目

（以下简称：“该项目”）执行。 

截至目前, 该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价、节能评估报告的编制和批复等前期

工作；公司已按期完成了专利资料交付及实施许可手续，并已收到江苏尼克尔和

山东尼克尔支付的相应价款（按照三方协议约定，江苏尼克尔支付协议价款的

80%，其余尾款由山东尼克尔支付）。按照该项目总包进度，公司已累计确认含

税收入 93,829,127.87元，累计收款 129,435,187.5元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三、重要提示 

1、为顺利推进该项目，公司已签订了部分设备采购和建安分包合同，并支

付了部分设备款和建安分包款。若项目终止则可能造成上述预付款项的损失，预

计会对公司后期业绩造成不利影响。 

2、因该项目相关债权债务清算工作尚未结束，对后期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

尚不能最终确定。公司将立即启动该项目债务清算工作并向对方清算小组申报债

权及相关补偿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，按照法律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有关规定，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理

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2 日 


